附件2

	衛生福利部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
主辦機關：ＯＯＯ
工程名稱：OOO工程（查核案號：OOOOO）
查核日期：OOO年OO月OO日                    第   頁共   頁
    								                 108.07.01 修訂

	缺失項目
(含建議事項)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承包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工地負責人核章）

	(工地負責人核章)

	(機關首長核章)



註：1.本工程如係依營造業法第30條規定需置工地主任之工程者，承包商之工地負責人須由該法令所規定之工地主任核章。
2.各相關人員核章前，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


衛生福利部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填表說明）
主辦機關：ＯＯＯ
工程名稱：OOO工程（查核案號：OOOOO）
查核日期：OOO年OO月OO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事項)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由缺失單位填寫）
請按查核紀錄表所列之缺失編號及內容與建議事項，依【主辦機關】
、【監造單位】
、【承攬廠商】之缺失項目及建議事項等，依序填列。（如：4.01.XX、
4.02.XX、
4.03.XX、建議事項1.、2.、…等）

	（由缺失改善單位填寫）
1、 原因分析：
分析本項缺失發生之主因。
2、 缺失改善情形及結果：
(1) 應詳細說明缺失改善過程及方法，並註明改善結果已符合契約、圖說或規範。
(2) 需檢附相關照片（改善前中後）、相關施工規範或佐證資料等。
3、 矯正預防對策：
(1) 撰寫重點在確保同一工程缺失不再下一施工階段，再次發生的管制措施。
(2) 勿流於形式僅填寫「爾後加強改善」等文字。
	（由缺失改善單位填寫）
請填註改善完成日期。
	

	承包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工地負責人核章）
除由承攬廠商核章外，另須由工地主任（或負責人）簽章。
【僅於末頁簽章即可】
	(工地負責人核章)
除由建築師事務所外，另須由建築師或監造主管簽章。
【僅於末頁簽章即可】
	(機關首長核章)
機關關防或機關首長職章。
【僅於末頁簽章即可】


註：1.若本工程如係依營造業法第30條規定需置工地主任之工程者，承包商之工地負責人須由該法令所規定之工地主任核章。
2.各相關人員核章前，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

衛生福利部
工程施工查核改善對策及結果表(填寫範例)
主辦機關：ＯＯＯ
工程名稱：OOO工程（查核案號：OOOOO）
查核日期：OOO年OO月OO日                    第   頁共   頁

	缺失項目
(含建議事項)
	改善對策及結果
(附改善前中後照片請註明)
	完成
日期
	備註
(未完成者請說明)

	1.混凝土澆置、搗實不合規範，有冷縫、蜂窩或孔洞產生(5.01.01)
	（由缺失改善單位填寫）
一、原因分析：
混凝土澆置時，未能充分搗實，致材料析離或混凝土內之空氣無法排出，因而造成蜂窩或孔洞。
二、缺失改善情形及結果：
該蜂窩缺失部分徹底鑿除，向外15公分範圍之面積濕潤3小時，以原設計同比例之水泥砂漿補平。改善結果已符合設計圖說或相關施工規範(改善照片詳附件1-1)。
三、矯正預防對策：
重新修正澆置計畫並經監造單位審查合格。混凝土澆置時即應予以適當搗實。尤其鋼筋、預埋件周圍及模板角落處之混凝土。混凝土搗實時，應確實將震動器插至先澆置之下層結構體混凝土內，插入深度約為10公分，並避免過度振動，及加強自主檢查、作成紀錄；必要時增加外模振動。
	106.06.30
	

	承包商
	監造單位
	主辦機關

	（工地負責人核章）

	(工地負責人核章)

	(機關首長核章)



註：1.本工程如係依營造業法第30條規定需置工地主任之工程者，承包商之工
地負責人須由該法令所規定之工地主任核章。
2.各相關人員核章前，請先確認缺失已改善完成。

